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拓展處於適婚階段的未婚男女交友及生活的領域，提供「婚前CPR」的概念，

協助探索自我感情觀，培養經營美滿愛情與婚姻的基本觀念及價值觀。 

105年 5月 21日(六)，一全天。 

國立傳統藝術中心(268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 201號) 

28-45歲單身男女各 20名。 

         (※婚姻存續中、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參加資格。) 

經佩之  宜蘭縣團康講師、宜蘭大學康輔社指導老師 

          何克倫  諮商心理師、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

一、 即日起至 5月 4日前填妥報名表並繳交身分證（正反面）影印本一份（浮貼

報名表上），逕向以下單位報名： 

(一)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（地址：宜蘭市民權路一段 36號），曾小姐。 

    電話：(03)933-3837分機 14，傳真：935-6118。 

(二)國立傳統藝術中心(268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 201號)，簡先生。 

    電話：(03)9705815分機 1134，傳真：960-5240。 

  二、保證金 500元(全程參予者全額退還)。俟 5月 10日通知錄取後，再行繳納。 

 ※若參加人數超過名額限制，本中心擁有最後審核機制，參加人員不得有任何異議。 

 

一、 承辦單位將以電話通知錄取人員，錄取人員未於通知期限繳費者，逕予通知候

補人員依序遞補；另因報名人數眾多，未列入參加名單者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二、 錄取人員繳費後，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出席者，請於 5月 18日前告知承辦單位，

方得辦理退費，如逾期告知者，不予退費，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。 

三、 請務必攜帶環保杯、健保卡、雨具、個人隨身物品及藥物。 

四、 為配合團康及戶外活動進行，請學員穿著便於活動之服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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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5年 5月 21日（星期六） 

時間 主題活動 主持負責 地   點 

08:30~08:50 報到~遇見百分百的你 工作人員 交誼廳 

9:00~10:40 相見歡~相約在傳藝 
經佩之老師 

助理講師 
廣場 

11:00~12:00 愛情 EQ賓果 
經佩之老師 

助理講師 
廣場 

12:00~13:00 溫馨饗宴~午餐 工作人員 交誼廳 

13:00~14:50 
彈唱幸福協奏曲 

(婚前教育課程) 
何克倫老師 交誼廳 

15:00~16:50 綠野仙蹤-留下你我足跡 
經佩之老師 

助理講師 
廣場 

16:50~17:30 送別~下一站，幸福 工作人員 廣場 
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文化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   

主辦單位：宜蘭縣政府 

承辦單位：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國立傳統藝術中心、宜蘭縣政府人事處 

 

報名表格附於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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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： 身分證字號： 性別：□女 □男 

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歲 飲食：□葷 □素 

學歷：□博士  □碩士  □大學  □專科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畢（肄）業 

服務單位： 職稱： 

 

聯絡電話：（公）            （家）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

通 訊 處：□□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E－MAIL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Line ID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對本次活動的期待： 

 

 

本資料是否願意在此次活動中公開(學員手冊)？□願意 □不願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開資料為： E-mail、手機號碼、Line ID） 

       （正面）       身分證浮貼處           （反面） 

  

 

※本報名表資料僅供本中心作以下用途，同意請勾選，並簽名。 

              □ 僅供本次活動使用，活動結束後即銷毀。 

              □ 供本次活動及寄送最新活動訊息予本人用，除此之外不公開。 

□ 本人保證以上所填資料均屬實，若有不實，逕行取消報名資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

報
名
人
數
超
過
名
額
限
制
，
本
中
心
擁
有
最
後
審
核
機
制
。 

編號： 


